
商事主体移出经营异常名录

（消除经营异常状态）申请表

附件：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（消除经营异常状态）的相关证明材料

商事主体

名称
广州 XXXXXXXXX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XXXXXXXXX

住 所 广州市 XXXXXXXXXX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XXXXX

联系人 XXXXX 联系电话 137XXXXXXXX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标记经营异常

状态）决定书文号
穗 XXXX〔20XX〕XXXX 号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标记经营异常

状态）时间
XXXX 年 XX 月 XX 日

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标记经营异常

状态）原因
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

申请移出的

事实、理由

及依据

以下有两张情形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：

一、已变更了注册地址，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
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。

二、经 XXXX 市场监督管理所实地核实，证明我司仍在原注册

地址经营，根据《企业经营者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。

备注：没有统一的模版，可根据自身原因填写移出的事实及

理由。

以上填写内容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真实合法，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 请 人（加盖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（签名）：此处需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

年 月 日

备注


